
臺北區監理所 109年契約服務員進用及儲備候用考試試題 
 

第 1 頁，共 4 頁 

科目：監理專業常識測驗(含公文常識)（共 50題，每題 2分，總分 100分） 

考試時間：50分鐘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臨時停車是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幾分鐘， 

   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1)1分鐘 (2)2分鐘 (3)3分鐘 (4)4分鐘。 

2.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不得超過每公升？(1)0.15毫克 (2)0.25毫 

   克 (3)0.45毫克 (4)1.15毫克。 

3. 汽車駕駛人因肇事致人重傷案件經吊銷駕駛執照，並處以終身不得再考領者，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 

   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幾年後，得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照？(1)15年 (2)12年 (3) 10年  

   (4)8年。 

4. 駕駛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汽車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繫安全帶者，將處駕 

   駛人罰鍰新臺幣？ (1)1,500元 (2)3,000元 (3)3,000～6,000元 (4)3,600～6,000元。 

5. 行人行近鐵路平交道，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 

   仍強行闖越，處罰為何? (1)處新臺幣 900元罰鍰 (2)處新臺幣 1,200元罰鍰 (3)處新臺幣 2,400 

   元罰鍰 (4)處新臺幣 3,000元罰鍰。 

6. 特種車係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車輛，以下何者非屬特種車？(1)消防車 (2) 

   救濟車 (3)垃圾車 (4)遊覽車。 

7. 大型重型機車係指汽缸總排氣量逾(1)250立方公分 (2)150立方公分 (3)125立方公分 (4)100立 

   方公分 之 2輪或 3輪機車。 

8. 汽車牌照包括那些？(1)號牌 (2)行車執照 (3)拖車使用證 (4)以上皆是，為行車之許可憑證。 

9. 以下哪些車輛辦理新登檢領照登記時，無需繳交車輛製造廠、代理商或進口商出具，經內政部認可， 

   施加於車輛特定零組件之防竊辨識碼完工證明文件？(1)機車 (2)小客車 (3)小貨車 (4)大貨車。 

10.准許過境之外國汽車，應由入境之公路監理機關核發臨時牌照，最多不得超過幾個月，並於出境時 

   繳回？(1)1個月 (2)2個月 (3)3個月 (4)4個月。 

11.汽車所有人具有同 1型式之汽車在幾輛以上或汽車修理廠備置新品引擎者，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 

   預備引擎使用證？(1)3輛 (2)5輛 (3)7輛 (4)9輛。 

12.機車下列設備規格何者不得變更？(1)引擎之機械或渦輪增壓系統、氮氣導入裝置設備 (2)車燈噴 

   色或貼膠紙 (3)排氣管數量或其左右側安裝位置 (4)以上皆是。 

13.有關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車輛全長限制敘述，下列何者有誤？(1)大客車不得超過 11公尺 (2)全 

   聯結車不得超過 20公尺 (3)半聯結車不得超過 18公尺 (4)小型車附掛之拖車不得超過 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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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條之 1規定，使用中大客車與大貨車應裝設合於規定之行車視野輔助系 

   統，從何時開始？(1)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1日 (2)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日 (3)中華民國 107年 1 

   月 1日 (4)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1日。 

15.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如果以公司名義領用之車輛，下列哪些車種車廂兩邊顯明位置無須標 

   示汽車所有人名稱？(1) 大客車 (2)大型客貨兩用車 (3)大貨車 (4)自用小客車。 

16.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有關汽車定期檢驗週期，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領有牌照之自用小 

   客車，其出廠年份，5年以上未滿 10年者，每年至少檢驗 1次 (2)領有牌照之計程車，其出廠年份， 

   未滿 5年者，每年至少檢驗 1次 (3)領有牌照之計程車，其出廠年份，5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 

   2次 (4)領有牌照之營業大客車，其出廠年份，逾 10年者，每年至少檢驗 4次。 

17.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機車出廠幾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1)5年 (2)6 

   年 (3)7年 (4)10年。 

18.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 15規定，機車變更排氣管其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應有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 (2)排氣管尾端出口應位於車輛後方 (3)在平坦地面上兩輪著地 

   時，排氣管尾端出口角度不得傾斜高於水平線；排氣管尾管離地高度逾 1公尺者，其尾管出口角度 

   應低於水平線 (4)以上皆是。 

19.小型貨車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起算，不得超過多少公尺？（1）3（2）2.85 （3）2.95 （4）2.5 

   公尺。 

20.應考小型車職業駕照者，須有學習駕照多久之經歷？(1)6個月以上或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 3個月以 

   上 (2)3個月以上或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 1個月以上 (3)5個月以上或領有小型車普通駕照 2個月 

   以上 (4)4個月以上。 

21.執行任務中之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可行駛？(1)內側車道 (2)外側車道 (3)路肩  

   (4)內外車道均可行駛。 

22.申請汽、機車駕駛執照考驗，不依規定或利用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應考者，其考試資格應予取消， 

   自查獲之日起幾年內不得再行報考？(1)1年 (2)5 年 (3)3年 (4)半年。 

23.學習駕駛證之學習駕車有效期間，自領證之日起多久為限？（1）1年（2）2年（3）3年（4）半年。 

24.貨車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何者正確?(1)大型車不得超過 3.5公尺 (2)大型車不得超過 4.5公 

   尺 (3)小型車不得超過 2.85公尺 (4)小型車不得超過 3.5公尺。 

25.裝載整體物品之長度、高度、寬度超過規定，應於車輛前後端懸掛危險標識；日間用三角紅旗，紅 

   旗每邊之長度，不得少於多少公分? (1)20公分 (2)25公分 (3)30公分 (4)3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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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動力機械行駛道路的規定為何?(1)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領用牌證即可 (2)申請核發臨時通行 

   證即可 (3)不用申請即可上路 (4)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領用牌證並依規定申請核發臨時通 

   行證。 

27.汽車依規定情況按鳴喇叭，何者錯誤?(1)以單響為原則 (2)不得連續按鳴三次 (3)每次時間不得    

   超過 1秒鐘 (4)遇有緊急或危險情況可按鳴喇叭。 

28.汽車交會時，以下何者正確?(1)在山路交會時，靠道路外緣車輛應讓山壁車輛優先通過 (2)會車相 

   互之間隔不得少於 0.5公尺 (3)夜間會車應用遠光燈 (4)單車道之橋樑及隧道得交會行駛。 

29.指以計程車經營客運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係指?(1)汽車路線貨運業 (2)市區汽車客運業 (3)計程 

   車客運服務業 (4)計程車客運業。 

30.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多久內，不得辦理繳銷或過戶轉讓?(1)6個 

   月 (2)1年 (3)2年 (4)3年。 

31.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1)新臺幣 10萬元以 

   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 (2)勒令其停業 (3)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 

   6個月至 1年 (4)以上皆是。 

32.得在機場、碼頭、鐵公路車站等交通場站內租設專櫃辦理租車之業務為何種小客車租賃業?(1)甲種 

   小客車租賃業 (2)乙種小客車租賃業 (3)丙種小客車租賃業 (4)任何租賃業均可。 

33.搭乘公共汽車，兒童身高未滿(1)105公分 (2)110公分 (3)115公分 (4)120公分 者免費。 

34.汽車運輸業全部營業車輛均已出售或經吊銷、繳銷、註銷牌照者，應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停業或歇 

   業。丙種小客車租賃業無汽車出租業務期間超過半年者，亦同；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多久?(1)1 

   個月 (2)3個月 (3)6個月 (4)1年。 

35.公路汽車客運業及市區汽車客運業派用車輛時，應據實填載行車憑單，隨車攜帶，市區客運班車經 

   公路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置於場站，收存備查。行車憑單記載事項至少應包括車號、路線編號、路線 

   名稱、發車日期、起站發車時間、休息起訖時間、訖站到達時間及駕駛人姓名、體溫、酒精檢測紀 

   錄，並應保存至少多久，供公路主管機關查核?(1)1年 (2)2年 (3)3年 (4)5年。 

36.行李逾交付期間多久仍未交付時，託運人得視同喪失，請求賠償? (1)24小時 (2)7天 (3)14天 (4)1 

   個月。 

37.遊覽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人駕照因故受吊銷或註銷處分時，不得再派任為駕駛員，遊覽車客運業駕 

   駛人登記證並應於幾日內繳回公路主管機關；其解僱時，亦同?(1)5日內 (2)7日內 (3)10日內  

   (4)14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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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以租賃期一年以上合約書辦理新領車輛牌照者，行車執照應增列註記租用人名稱及租賃到期日等字 

   樣。租賃期滿不再續租或中途解約者，應繳銷其牌照。但租賃期滿或解約後幾日內辦理轉租者，於 

   換發行車執照完成註記租用人名稱及租賃到期日後，得免辦理牌照繳銷?(1)15日 (2)20日 (3)30 

   日 (4)60日。 

39.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規定，設籍離島地區車輛，以多少百分比計徵汽車燃料使用 

   費?(1)50％ (2)60％ (3)70％ (4)80％。 

40.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規定，已辦理註銷牌照之車輛經查獲違規使用道路者，除依 

   法處罰外，經徵機關應填發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送達車輛所有人，車輛所有人並應以自用車 

   費額補繳自註銷牌照之日起至最後一次違規日止之汽車燃料使用費。請問：其補繳期間最長以幾年 

   為限？(1)3年 (2)5年 (3)10年 (4)15年。 

41.臺北區監理所函交通部公路總局的公文用語，以下何者有誤?(1)奉悉 (2)檢陳 (3)是否可行(4)請 

   辦理見復。 

42.下列何者並非「公告」該有的結構？(1)主旨 (2)依據 (3)擬辦 (4)公告事項。 

43.公文夾區分，除各機關視實際需要自行訂定外，一般原則何者正確？(1)最速件用藍色 (2)速件用 

   白色 (3)普通件用紅色 (4)機密文書用黃色或特製之保密封套。 

44.監印人員於待發文件檢點無誤後，依下列規定蓋用，有關「函」蓋印何者為是？(1)上行文署機關 

   首長職銜、姓名，蓋職章 (2)平行文蓋職銜簽字章或職章 (3)下行文蓋職銜簽字章 (4)以上皆是。 

45.各類公文之處理時限基準何者為非？(1)最速件：1日 (2)速件：3日 (3)普通件：5日 (4)來文或 

   依其他規定訂有期限之公文，應依其規定期限辦理。 

46.來文內容涉及 2個單位以上者，應以何者為主辦單位？(1)來文所敘業務較多 (2)首項業務 (3)來 

   文所敘業務較多或首項業務 (4)交由首長裁示。 

47.依文書處理手冊所稱文書處理，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流程，下列何者並非 

   「文件簽辦」的步驟？(1)擬辦 (2)送會 (3)陳核 (4)傳遞。 

48.人事命令、證件、有價證券、訴願文件及機密文書等均應以何種郵件寄發？(1)平信 (2)掛號 (3) 

   快捷 (4)以上皆是。 

49.調案展期屆滿前，調案人仍需繼續使用時，應再申請展期，但展期次數不得超過幾次？(1)1次 (2)2 

   次 (3)3次 (4)4次。 

50.會稿單位對於文稿有不同意見時，應由哪個單位綜合修改後，再送決定？(1)主辦單位 (2)會辦單 

   位 (3)首長裁示 (4)以上皆是。 


